关于遴选2016-2017学年度“中美富布赖特硕士生项目”出国留学人员的通知

有关院（系）：
2015年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CSC）将继续选派本科毕业生参加“中美富布赖特硕士生项目“（每校不超过2人），于2016年秋季赴美攻读硕士学位（留学期限为12-24个月，具体根据接收院校学制确定）。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被推荐人选符合以下条件：
1、在籍在校本科生，同时必须为中国公民；
2、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具有良好的思想和业务素质并具有学成回国为祖国建设事业服务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3、应届本科毕业生，就读于或有意赴美学习项目选派资助领域的相关专业，并由学校推荐。选派资助学科应为中美两国重点交流领域。具体领域包括：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农业、公共卫生、减灾防灾及公共管理。
4、高校学生应于2016年8月前获得学士学位，成绩优秀；
5、申请人成绩优秀，一般累计绩点应在3.5以上或专业排名前30%；

6、具备英语书面和口头表达的能力，有效的TOEFL 95分或IELTS 6.5分以上，口语单项不低于5.5分；
7、在项目申请截止日2015年6月15日前网上提交完整的申请材料。
二、网上报名、申请要求与截止时间
1、5月22日前，申请人应向所在院系报名，提交纸质版申请表（见附件一），请院系审核并选拔推荐1人。

2、5月25日下午4点前，通过院系审核的申请人向研究生院公派办（逸夫建筑馆105室）提交申请表（需院系签字盖章）及在读证明（中文版），即完成校内报名。

3、院系审核推荐的申请人应在校内报名的同时，尽早登录http://apply.embark.com/student/fulbright/international/20/及http://apply.csc.edu.cn进行网上报名，即完成该项目官网与基金委（CSC）官网报名。凡未在两个网站上进行报名或逾期提交的申请材料CSC将不予受理。（有关准备申请材料的要求详见附件二）。
4、研究生院将在2015年6月15日前将正式推荐公函（含人选名单及在读证明）寄（送）至留学基金委美大事务部。
三、基金委项目评审安排
1、2015年7月：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定；
2、2015年8月下旬或9月上旬：通过资格审定的候选人在北京参加项目面试；
3、2015年10月中下旬：公布通过面试的候选人名单；
4、2016年8、9月：被录取的奖学金获得者在美方落实接收院校后派出。
四、根据国家公派留学的有关规定，被录取人员出国前须与留学基金委办理签约、公证、交存保证金等手续。学习结束后须严格遵守本项目的要求及《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的相关规定，按期回国服务。本项目不受理“中美富布赖特项目”留学人员的J-1签证豁免申请。
五、联系人
1、东南大学研究生院公派办：朱老师  

电话：025-83795781    邮箱：103007669@seu.edu.cn。
2、国家留学基金委美大事务部：杨峥/王国鹏  

联系电话：010－66093951/010-66093947
电子邮件：zyang@csc.edu.cn/gpwang@csc.edu.cn 
六、项目申请过程中，如有填表和材料准备方面的问题，请参考“中美富布赖特硕士生项目”常见问题解答（附件三）或与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北京办公室联系，电子邮件：Fulbright.MA.China@iie.org。
附件：一、东南大学2016-2017学年度“中美富布赖特硕士生项目”申请表
二、2016-2017学年度“中美富布赖特硕士生项目”应提交申 请材料及要求
      三、“中美富布赖特硕士生项目”常见问题解答
